附件1：
项目需求书

一、项目背景

为了履行国际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，全面贯彻执行国家和广东省相关工作要求，根据《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规划（2024—2035年）》提出行动方案，拟通过培育繁殖华南地区乡土植物和引种栽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，建设横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示范区，进一步提升横琴在乡土植物资源的收集、保护、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地位，为将来建立横琴乡土植物生态修复示范区、特色植物观赏展示区、专类植物科普宣教区、重要植物迁地保护区等奠定工作基础。
二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
横琴重要乡土植物繁育及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示范项目

（二）项目目标

收集横琴重要乡土植物种质资源（包括国家重点保护植物），并进行扩繁、培育、野外回归，开展横琴野生植物资源的就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，实现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横琴方案。

建立植物迁地保护示范区，实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植物迁地保护工作的突破，积极探索建设横琴滨海植物保护、资源收集和科普展示新途径。
三、项目内容

1.横琴重要乡土植物繁育和野外种植

对至少10种重要乡土植物进行育苗和野外种植，根据采种的情况，每种野外种植的个体数量一般在20-100株。

建议候选目标物种包括（可以根据实际采种情况进行部分调整）：

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：紫纹兜兰、软荚红豆、凹叶红豆、胀荚红豆等；

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：广东紫薇、小果柿等；

横琴特色植物：吊钟花等；

蜜源植物：山拐枣、鸭脚木等；

蝴蝶生境植物：寄生藤、水翁蒲桃、广东蒲桃等。

2.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示范

对华南地区分布的不少于5种本土珍稀濒危植物，候选目标物种有水松、仙湖苏铁、花榈木、猪血木、紫荆木等，进行迁地保护栽培试验，建立横琴迁地保护示范区。根据苗木培育情况，每种植物迁地保护的数量在20-50株，并对其相关来源和迁地保护信息传入横琴数据库。

3.对长隆用地红线范围内重点区域进行珍稀植物调查
四、项目要求

（一）技术要求

种子采集、苗木繁育、迁地保护和野外回归等必须遵从国家、广东省等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等相关要求。

（二）人员要求

熟悉横琴植物种类和野外分布现状；
至少3名具有植物学、生态学或保护生物学等研究相关专业高级职称人员参加；

有从事珍稀濒危植物培育和野外回归相关经验和成果。
五、成果要求

提交工作成果报告一套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编写横琴乡土植物繁育和野外种植技术体系一套；
迁地保护重点保护植物种类并建立一处标准化示范区，包括示范区介绍、物种介绍及相关科普信息展示牌；

编写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外回归技术手册一部；
六、工作期限

合同生效之日起360个日历天完成招标文件、采购项目清单规定工作任务。

七、保密条款
中标方应对本项目过程中采购人的任何资料文件、数据、图片、电子档案、标本材料，以及对为采购人服务形成的任何成果物品，负有为采购人保密的责任。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，中标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透漏。
采购人向中标方提供的任何资料文件、数据、图片，在采购人完成所有项目工作验收后，归还采购人。
中标方应指示中标方项目相关人员遵守保密规定。
中标方及中标方项目相关人员违反上述保密规定，中标方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以上1、2、3款在合同有效期结束后继续生效。
八、验收标准

（一）中标方应按照国家、行业规范要求，做好项目总体验收。

（二）中标方完成所有工作和提交服务成果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由采购人组织实施现场和会议验收。

九、付款方式

1、合同签订生效后，中标方完成并提交项目实施方案后，在开展户外工作前，采购人支付合同价款的50%；

2、中标方组织实施项目汇报初步成果后，采购人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支付至合同价款的70%；

3、中标方完成所有项目工作并提交项目总结报告后，采购人组织实施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价款的100%。

4、验收不合格，采购人拒绝支付合同价款，中标方必须整改验收合格，否则退还采购人所支付的合同价款。

